
芒市涉粮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公示

根据全省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有关要求，省审计厅于2021年10月25日至12月24日，对我市2013年以来涉粮问题进行了专项审计和延伸审计，并于2022年4月8日正式反馈发现问题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系列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国家、省关于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决策部署，聚焦问题短板，压紧压实政府主体责任、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国有粮食企业主责，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，我市把审计问题整改作为当前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增强政治自觉性、行动自觉性、思想自觉性。坚持问题导向，全面对标对表、举一反三、对症施策、彻改实改。现将芒市涉粮问题专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公示如下：

问  题1：芒市发展和改革局以借款之名向芒市粮油收储公司摊派费用问题。
整改情况：
已完成整改。市发展和改革局已于2022年3月4日归还芒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欠款。

问  题2：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未分开做账。
整改情况：
已完成整改。企业以截至4月30日的财务数据为基准将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账务分离平衡，新增政策性业务核算账套与经营性业务核算账套，已实行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分开核算，依法依规运营。

问  题3：芒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往来款长期挂账问题。
整改情况：
[bookmark: _GoBack]已完成整改。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对长期挂账账目已进行全面核查，并制定分类处置方案。一是对企业欠款问题，通过法律程序追回欠款，根据《法院判决书》“驳回原告芒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”，市粮油收储公司进行内部账务核销处理；二是待处理财产损益问题，通过核销、清理调账，对于剩余记账款项，根据司法部门意见，企业对欠款3万元以上应收款项进行追缴时，会因诉讼时效、诉讼主体、证明材料不足等因素，在提起诉讼追缴以上款项出现法院立案庭不予受理或败诉情况，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账务核销处理可转记入“营业外支出”。三是对于挂账问题，已做账务处理。

问  题4：对外出租资产未入账反映。
整改情况：
已完成整改。已将芒市团结大街154号（审计报告错误写成155号）的空地及时登记入账、建立资产卡片；市国资委已对市粮油收储有限公司进行全面检查，并规范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。


芒市发展和改革局
2023年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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